
附件

市政府投资市属非经营性项目建设管理职责分工表

序号 单位 职责分工 备注

1
市发展改革部

门

（一）履行政府投资综合管理职责；
（二）负责市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建设、年度
投资计划编制、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及需发展改
革部门核定的投资概算审批、投资计划下达等；
（三）负责对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执行情况实施
监督。

2 市财政部门

（一）负责统筹安排已列入预算或已按审批程
序报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的项目资金，按照进
度审核拨付建设资金，负责项目的预（结）算
审核，组织财政资金绩效评价；
（二）负责对项目的财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3
市自然资源部

门

负责市属项目规划选址的审定，督促项目属地
的自然资源部门按时完成供地手续及依法办理
建设规划审查，核发不动产权证。

4
市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

按照相关规定受理并开展项目初步设计审查、
消防设计审查、核发施工许可证、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组织联合验收，以及受理竣工验收备
案。

5
市土地储备部

门
负责市本级用地项目的国有土地收回、用地报
批（含划拨）和盘整等工作。

6

各级财政资产
管理部门及基
础设施资产主

管部门

加强基础设施资产管理，监督使用单位（接管
单位）按照国家明确的财务、资产、会计制度
及时登记入账，避免形成账外资产。

7 市审计部门

（一）依法对项目的总预算或者概算的执行情
况、年度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年度决算、单项工
程结算、项目竣工决算，对与项目相关的勘察、
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监理、设备材料供应、
工程咨询、检验检测等单位、个人取得项目资
金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计监督；
（二）对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8
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部门

督促项目属地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按时审
批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等手续，协调督促接管
单位办理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接收工作。



序号 单位 职责分工 备注

9
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
按照权责分工办理各项审批手续，负责对项目
建设过程实施行业监督管理。

10
县（市、区）人

民政府
按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接管工
作，并做好日常管养。

11
市代建项目管

理局

（一）组织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概算、施工图设计文件、

工程预算及报审，办理有关报建报批手续。必

要时配合使用单位办理项目的规划选址、土地

使用、不动产测绘、供水、供电、燃气、通信、

有线电视等报批报装手续；

（二）制订项目工作方案、工作计划和项目管

理目标；

（三）按有关规定依法确定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单位，

并签订相关合同；

（四）负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投资控制、质量

安全、工期进度、信息档案等管理，按照批准

的建设内容、建设期限以及使用单位确认的使

用需求和使用功能配置要求等组织实施项目建

设，组织项目的中间验收、竣（交）工验收、

项目使用及管养移交等；

（五）编制项目年度投资计划，负责项目（不

含由业主单位负责预算支出的项目）资金的年

初预算资金项目库申报、项目资金预算编制、

项目资金预算执行进度的管理、项目全过程绩

效管理；

（六）审核参建单位的资金拨付申请；

（七）初审项目竣工结算、协助使用单位编制

竣工财务决算，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八）负责项目缺陷责任期内的保修工作；

（九）负责评价各参建单位的履约情况；

（十）将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及时报告并提请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采用
集中
建设
管理



序号 单位 职责分工 备注

（一）依照法律、法规及国家、省、市的有关
规定组织开展市场化代建单位的委托工作，并
与项目管理单位签订合同；
（二）负责项目的立项工作；
（三）对市场化代建单位依法确定勘察、设计、
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单位及
合同签订等相关工作进行监督；
（四）审查市场化代建单位编制的项目年度投
资计划和年度基建支出预算；
（五）审查市场化代建单位的资金拨付申请；
（六）跟踪监督项目建设过程，组织各项检查，
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工程进展情况，将项目建
设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报告并提请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七）协调市场化代建单位与使用单位关系；
（八）参与工程竣工验收，组织使用（管养）
移交和资产移交；
（九）对项目建设提出合理化建议。

采用
市场
化代
建

12
市场化代建单

位

（一）作为建设单位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等有关报建报批手续；
（二）按有关规定及代建合同约定依法履行建
设单位职责；
（三）按照代建合同约定开展项目建设管理工
作。

13 项目使用单位

（一）在项目决策阶段，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长期规划、区域发展规划、行业专项规
划和建设需要，提出项目建设需求，落实项目
资金（包括前期工作经费）并负责项目资金拨
付，开展事前绩效评估或办理项目资金证明；
（二）立项阶段明确项目建设规模、内容和使
用功能需求，办理立项申请手续，并在立项文
件中明确项目业主单位，方案设计阶段参与方
案论证并确认建筑设计方案，确认初步设计文
件及施工图设计文件；
（三）协助市代建项目管理局或市场化代建单
位编制及审核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初步设计概
算、施工图预算、工程结算和竣工财务决算报
告；
（四）负责项目的规划选址、土地使用等用地
报批手续，不动产测绘、不动产权证书以及项
目供水、供电、燃气、通信、有线电视等报批
报装的办理手续；
（五）及时反映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违规
行为；
（六）参与工程中间验收、过程监督、竣工验
收。接受项目使用移交，配合市代建项目管理
局或市场化代建单位做好缺陷责任期内保修管
理；
（七）设置联络员制度，选派专责工作人员协
调处理项目建设中的有关事项。



序号 单位 职责分工 备注

14 项目接管单位

（一）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竣工验收合格或交工
验收后，市政基础设施接管单位接收项目的管
理工作；
（二）收到工程实体移交申请后，参加移交查
验，对工程质量上的缺陷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提出书面整改意见。移交查验通过后，与市代
建项目管理局签署交接文件并接收市代建项目
管理局移交的项目资料；
（三）工程缺陷责任期内应当立即直接修复严
重影响设施使用运行或存在安全隐患的质量缺
陷，维修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四）对工程缺陷责任期内非工程质量原因造
成的损坏进行修复；
（五）工程缺陷责任期满时，10 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告知市代建项目管理局需要修复的质量缺
陷问题，修复后与市代建项目管理局签署《缺
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